[bookmark: _Toc28359044][bookmark: _Toc3539383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阳光－YC2022－026　　　　　　　　　
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宜春市城市管理局）2022年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湖南标兵服饰有限公司 
地 址：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服二路155号新芦淞（白关）国际服饰产业园创业园5栋1、4、5、6层　　　　　  
当事人2：　　　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        
地 址：　　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船湾镇乐家社区96号   
当事人3：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9号商会大厦办公20楼2004号 
当事人4：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宜阳大厦东座10层   
当事人5：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十运路15号1幢1105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3月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当场通知投诉人补正投诉材料，3月3日投诉人递交补正后的投诉书，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1：赖桂南，是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旗下吉安分公司负责人，该公司成立时间2021年12月23日，该分公司于2022年12月13日变更法人为其父亲赖发胜。但事实上实际控制人依然是赖桂南，双方存在管理关系和控股关系。湖南标兵服饰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在职员工、负责人赖桂南却多次代表同业其他公司湖南万利等参与同一投标项目。
投诉事项2：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员工赖桂南，服务期自2020年1月1日截止为2022年1月30日。在职期间成为同业其他公司分公司负责人。离职之后，于2022年2月10日作为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甲方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江西川海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川海-YC2021-21）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制式服装政府采购合同。2022年3月10日代表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提交此项目验收单证(注意时间与所留供应商号码）。2022年10月19日作为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甲方安福县城市管理局及代理公司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采购合同》。
投诉事项3：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20年11月4日，至今为存续，正常营业状态。其独资股东、法定代表为赖桂南。赖桂南，同一个人在多个时间段交叉，曾经同时供职于多家公司；并且同时供职的多家公司都是同行业具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更“巧合”的是经常同时几家公司来参加同一个江西省内的投标项目。如采购项目编号：阳光-YC-2022-026。
被投诉人1称：1.本项目全权投标委托的授权人为余小波，而不是赖桂南，也不是分公司赖发胜；委托授权人余小波全权代表本公司以合法合规的资质条件参加本项目的招投标，委托授权人无权再次委托、转让授权的权力；经过核实现吉安分公司负责人赖发胜与任何公司无直接控股、管理关系；参加本项目与其他第三人、第三方任何公司无任何关系。
2.纺织产品行业除制造核心工艺外，公司不得绑架职员离职后自由能力的发展；在本项目发生前，赖桂南已经离职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职务，仅因赖桂南曾任职本公司职员一事，投诉本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为赖桂南的其他公司存在管理关系和控股关系的事宜，实属不实之言；我单位不存在与其他供应商之间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也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3.本公司经过核实查验得出：赖发胜与赖桂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户籍为分别的独立户口户籍，因关系不和，多年前就已分开独立核算；相互无利益往来，不存在控制人（控股人）是赖桂南，双方不存在管理关系和控股关系。
4.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为近亲属关系不能认定为串通投标。对于政府采购活动而言，《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投标无效”，如两家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为近亲属，如父子、夫妻等关系，并不能表明两家公司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故不能以此认定其串通投标。《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87号令）第三十七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七十四条中对“串通投标、恶意串通投标”情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招投标过程中，只有投标单位存在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所列情形之一，才可以明确认定投标人串通投标。
5.本公司具备合法合规的资质条件，可参与全国各地政府采购招投标活动，因江西与湖南地理位置相近、相邻，本公司也无权限制其他公司参加江西地区同一项目下的招投标活动。
被投诉人2称：1.我单位与其他供应商之间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且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2.我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3.在2022年1月30日前该项目授权人还未离职：因个人原因申请了离职，该项目授权人因前期全权负责的该项目，该项目投权人表示离职后无条件自愿对该项目所需手续办理完善后交由公司自行打理、安排，同时公司接替了该人员在职期间的所有项目的工作，且该人员在职所有项目离职后与他无任何关系；
4.关于“安福县城市管理局”服装项目合同公示的签字人一事，作出答复：签字人为：欧阳倩楠，与投诉书中所述人员不符，属个人个性潦草签名（后附签字人身份证扫描件）。
被投诉人3称：
在全国各级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下，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条款中，无明确相关的政府采购法律规定，曾经在其他公司任职过工作，公司授权后以公司名义参加过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现今疫情解封后，国家大好扶持的政策条件下，自立门户创办企业成为独立法人，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曾在前任企业就职过的人员辞职后，现独立创办企业成为了法人，此人不得与前任的公司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法律。我方新步入所属行业，也没有这等权限和实力去限制其他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招投标。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本公司明确表示与“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两家公司与本公司之间无任何控股、管理关系。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贺丽辉，股东为易攸建、贺丽辉，主要人员为易新平监事、贺丽辉执行董事、易攸建总经理，参加本项目投标为授权代表余小波；“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谭四维，股东为谭四维、叶小华、谭枫林，主要人员为谭枫林监事、谭四维执行董事、谭四维经理，参加本项目投标为法人谭四维；“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赖桂南，股东为刘青华、刘赛凡，主要人员为赖桂南总经理、赖桂南执行董事、刘青华监事，参加本项目投标为法人赖桂南。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本项目中，未发现被投诉三家供应商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证据。
3.2022年12月13日，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负责人由赖桂南变更为赖发胜，但分公司负责人并非公司法人或负责人，分公司的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且本项目中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并未以该分支机构名义进行投标。因此，对于本项目投标，“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与“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参加的同一合同项下政府采购活动。
4.2022年2月10日，赖桂南代表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与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宜春市城市管理局）签订执法制式服装采购项目合同（采购项目编号：川海－YC2021－021），在无其他证据情况下，只能证明赖桂南2022年2月10日代表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不能由此否定“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与“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同时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5.投诉人称赖桂南同一个人在多个时间段交叉，曾经同时供职于多家公司；并且同时供职的多家公司都是同行业具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更“巧合”的是经常同时几家公司来参加同一个江西省内的投标项目，如阳光－YC2022－026。投诉人仅以被投诉人同时参加同一江西省内的投标项目的主观判断进行怀疑，没有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投诉人违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6.投诉人投诉函提交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本项目为政府采购项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投诉人法律适用错误。
综上，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 中山市华人礼服有限公司《投诉函》；
2.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的投诉回复；
3.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的投诉回复。
4.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参加本项目投标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5.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参加本项目投标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6.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参加本项目投标提交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7.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有关“湖南省标兵服饰有限公司”、“ 湖南万利服饰有限公司”、“ 江西亚西鸥服饰有限公司”公示信息。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投诉人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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